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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部门相继公布多条新政 部分改革措施已在桂林落地

今年医保有啥新变化？

观察

日前，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意见》），就健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改革个人账户向
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除了施行 20 多年的职工医保制度即将迎来重大变革，目
前医保还有哪些新变化？将会影响到哪些群体？日前，记者来
到桂林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请工作人员对近期的医保变
化做出了解读。

根据《意见》，本次职工
医保制度改革主要围绕三个方
面开展，分别是增强门诊共济
保障功能、改进个人账户计入
办法、规范个人账户使用范
围。

具体来说，增强门诊共济
保障功能是指要建立完善普通
门诊医疗费用统筹保障机制，
从高血压、糖尿病等群众负担
较重的门诊慢性病入手，逐步
将多发病、常见病的普通门诊
医疗费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
围。普通门诊统筹将覆盖全体
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支付比例
从 50% 起步，随着基金承受
能力增强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待遇支付可适当向退休人员倾
斜。同时，根据基金承受能
力，可探索逐步扩大由统筹基
金支付的门诊慢特病病种范
围，将部分治疗周期长、对健
康损害大、经济负担重的门诊
慢性病、特殊疾病医疗费纳入
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对部分需
要在门诊开展、比住院更经济
方便的特殊治疗，可参照住院

待遇进行管理。
在个人账户计入办法方

面，在职职工个人账户由个
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计
入，计入标准原则上控制在
本人参保缴费基数的 2% 以
内，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
险费全部计入统筹基金；退
休人员个人账户原则上由统
筹基金按定额划入，划入额
度按所在地区改革当时基本
养老金 2% 左右测算，今后
年度不再调整。调整统账结
构后减少划入个人账户的基
金主要用于支撑健全门诊共
济保障，提高门诊待遇。

此外，个人账户的适用
范围在调整后也有所扩大，
除了可以支付本人在定点医
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发生
的政策范围内自付费用之
外，还能用于支付其配偶、
父母、子女的医疗费用，以
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
品、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
负担的费用。

桂林市医疗保障事业管
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职工
医疗保险设统筹账户和个人账
户，个人账户由个人缴费和
单位缴费划入的部分组成，
统筹账户由单位缴费剩余部
分组成。

“医保本来就是一个共济
的制度，但现在个人账户的共
济性并不高，父母、子女等
直系亲属也都不能用你账户
里的钱，在家庭里都不能共
济，在社会层面的共济性就
更少了。”该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不少参保人还有舍不得
使用个人账户中的钱的情况。
根据国家医保局去年的统计数
据，全国医保个人账户结余有
8000 多亿元。“一方面老百
姓觉得看不起病，另一方面医
保基金又有这么多钱用不出，
加上还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
所以导致个账改革的呼声很
高。”

据了解，在桂林，目前在
职职工以本人上年度工资收入
为缴费基数，按 2% 的比例缴

纳，单位缴费以本单位职工
上年度工资总额为缴费基
数，按 8 . 5% 的比例缴纳，
职工个人缴费的 2% 和单位
缴费的 1 . 3%-1 . 5% 会划入
个人账户，单位缴费剩下的
7%-7 . 2% 则会划入统筹基
金。改革后，员工缴费的
2% 仍会进入个人账户，但
单位缴费的部分则会全部进
入统筹基金。

该工作人员表示，改革
后，进入参保人个人账户的
钱看起来是变少了，但其实
从长远来看，参保人的医疗
费用负担是在降低的，不进
入个人账户的钱进入统筹账
户后，将用于加强门诊保
障。“现在职工在普通门诊
看病是不能用统筹基金支付
的，只有住院时医保才能报
销一部分费用。改革后，在
普通门诊看病也能用统筹基
金支付了，医保报销的比例
可以达到 50% 及以上。这
对参保人看病来说肯定是利
好。”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意见》中提到的
增强门诊共济保障功能、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
法两方面，下一步桂林将会根据具体文件抓紧
落实，但在“规范个人账户使用范围”方面，
桂林其实已经走在了前面。

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居民医保科工作
人员表示， 2018 年 7 月，桂林根据《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扩大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的通知》，已
经扩大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在定点医
疗机构的使用范围，参保人个人账户资金可支
付本人和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配偶、子女、
父母、配偶父母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或住院产
生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包括挂号费等一般
诊疗费、自费医疗费用）。

“和《意见》中提出的‘个人账户可以用
于支付职工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医保
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
用’相比，桂林医保共济的适用范围更广，除
了自己的父母之外，配偶的父母也能实现共
济。”该工作人员介绍，医保卡共济双方必须

都是参加桂林市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
除了医保共济之外，在医保用药方面，

目前桂林也已有了新变化。
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介

绍，国家医保局此前公布的《基本医疗保险
用药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主要起滋补作用
的药品；含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药材
的药品；保健药品；预防性疫苗和避孕药品;
主要起增强性功能、治疗脱发、减肥、美
容、戒烟、戒酒等作用的药品；因被纳入诊
疗项目等原因，无法单独收费的药品；酒制
剂、茶制剂，各类果味制剂（特别情况下的
儿童用药除外），口腔含服剂和口服泡腾剂
（特别规定情形的除外）等以及其他不符合
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规定的药品不纳入《基本
医疗保险药品目录》。

同时，被药品监管部门撤销、吊销或者
注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药品及被有关部门
列入负面清单的药品等，直接调出《药品目
录》，医保基金将不再给予报销。

此外，桂林的医保政策变化同样还涉及到
了新生儿。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做
好新生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有关工作的通
知》，婴儿出生后即时可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
遇。

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居民医保科工作
人员介绍，根据规定，只要父母一方为桂林市
户籍，且新生儿在住院期间尚未办理户籍登
记，就可以在出生的定点医疗机构办理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预参保登记，登记成功后制发
新生儿预参保登记卡。

据了解，新生儿办理预参保登记并足额缴
费后，父母可持新生儿预参保登记卡在定点医
疗机构办理医保即时结算，按规定享受相应的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新生儿预参保登记卡在新
生儿出生后 3 个月内有效，超过 3 个月的，
须凭居民身份证或医保电子凭证、社会保障卡
结算。

工作人员提醒，新生儿家长应在宝宝出
生后 3 个月内及时办理好户籍登记，并按规
定持相关材料到医保经办机构修改参保信
息，办理正式参保登记，领取医保电子凭
证、办理社会保障卡。

对于享受政府代缴个人缴费补助的特殊
人群的新生儿，先按照普通新生儿参保费，
享受普通新生儿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待取得
户籍信息及认定为特殊人群身份后再到税务
部门办理退费，待遇差额部分医保部门再进
行二次报销。

据了解，目前桂林大部分医疗机构的新
生儿预缴费模块已经授权成功，基本都能开
展新生儿预参保登记工作。这也意味着在全
市范围内实现了新生儿在定点医疗机构即可
申请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即时享受基本医疗
保险待遇。

记者唐霁云 实习生郑芳 文/摄

1 职工医保门诊共济

分三个方面调整

2 改革后医保基金使用效率将提高

3 桂林已实行部分改革措施

4 新生儿即时可享受医保待遇

昨日，一位市民通过一体机自主完成医保共济。


